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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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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划界案时限问题的立场文件 
 

  澳大利亚 斐济 马绍尔群岛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瑙鲁 新西兰 巴

布亚新几内亚 萨摩亚 所罗门群岛 汤加和瓦努阿图提交 

1. 太平洋岛屿论坛国家对海洋空间和海洋环境中自然资源的重要性有着共同

的看法 在 1982 年缔结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时 太平洋岛屿论坛国家很快表

示支持 公约 认为 公约 对它们今后的福祉具有根本重要性 对新的海洋

制度将为太平洋岛屿论坛国家创造新的机会抱有希望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没有任

何区域象南太平洋这样需要依靠海洋环境 这个区域的小岛屿国家的运输 经济

发展 例如捕捞金枪鱼 食物和生计都依靠 并将继续依靠海洋  

2. 如果将大陆架界限扩展到 200海里以外 太平洋深海海床及其下已知的丰富

非生物海洋资源可使太平洋岛屿论坛国家有机会获得进一步的经济独立 公

约 提供了一个框架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能获益于海洋资源 已故的阿维

德 帕尔多说过 应将深海海底财富定为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他还说 任何国

家都不应因缺乏财政和技术资源而不能享有海洋提供的惠益 国际社会和 公约

本身都清楚地认识到 各国拥有的充分利用 公约 所规定的各种权利和责任及

机会所需的资源多寡不匀 公约 中载有关于技术转让的非常重要的规定 以

使发展中国家和能力有限的国家能够履行它们根据 公约 承担的义务  

3. 沿海国对大陆架享有固有权利 从基线量起 200海里以外 沿海国即需划定

任何扩展大陆架的界限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 太平洋岛屿论坛国家感到关切的是

它们无法满足执行 公约 附件二规定的技术要求 这可能损害它们确定 200海

里以外的扩展大陆架界限的机会 这些国家可能难以或不可能在 10 年的期限内

提交哪怕是部分划界案 以便使它们能够在适当时继续按 公约 规定提交全面

的划界案 为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划界案而需进行的科学和技术支助工作

是极其复杂的 超过了大多数小岛屿国家的能力 以下事实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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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情况下 包括领海 群岛海域和专属经济区在内的国家管辖区尚未准确划

定 此外 确定某些大陆架地区的界限可能涉及一些十分复杂的科学和技术问题

无论有关国家的财政资源如何 都无法在 10 年期间解决这些问题 第十次缔约

国会议的报告说  

 会议大致上同意遵守 10 年时限方面有困难的看法 它决定在其第十一次

会议的议程内列入题为 有关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附件二第四条的问题

的项目 并请秘书处编写一份背景文件 SPLOS/60 第 62段  

4. 太平洋岛屿论坛国家高兴地注意到这一事项已列入第十一次缔约国会议议

程 在进一步审议这一事项时 太平洋岛屿论坛国家请缔约国注意 公约 至 1994

年 11月才生效 此外 根据附件二的规定 应在 公约 生效之日 18个月后

即于 1996 年 7 月 选举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成员 缔约国都应记得 选举成员

一事推迟 直至 1997 年 6 月在 公约 生效三年后才举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委员会直至 1999年 5月才通过其科学和技术准则  

5. 在 公约 设想的时限内使委员会全面运作方面遇到的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各

国按 公约 第 76 条和附件二的要求着手准备提交划界主张的能力 这尤其影

响到为表示支持 公约 而及早批准 公约 的那些国家 对于这些国家附件二

规定的 10年期限于 2004年到期  

6. 委员会通过的准则突出了解释和应用 公约 第 76 条所涉问题的复杂性

编写划界案需要考虑到许多技术问题 诸如查明基点 大陆坡脚 沉积物厚度以

及 2 500米的等深线等 这就需要对测深 地质和地球物理数据进行分析 并需

要采用大地测量方法 这些要求对所有国家都是不容易达到的 更不要说能力有

限的国家  

7. 应回顾 附件二所规定的 10 年期限的目的是确保及时解决国家管辖下地区

同国家管辖外深海海床 区域 之间界线的问题 以便能按照 公约 进行管

理活动 在 1982年 似乎很快就要开始深海海底采矿活动 然而 到 2001 时已

很清楚 看来要到将来某个时候才可能进行海底采矿 确定 区域 界线的实际

需要已不再那麽紧迫  

8. 太平洋岛屿论坛国家坚决促请  

 (a) 缔约国同意延长附件二规定的 10 年期限 通过缔约国会议作出一项决

定或对附件二的解释达成一项谅解来商定此种延期  

 (b) 这样一项谅解应包括一项协定 规定在委员会准则通过之日前不开始计

算任何缔约国的 10年期限 无论其批准或加入 公约 的日期为何  

 (c) 在缔约国由于技术原因 包括缺乏技术能力 确实无法遵守时限的情况

下 把提交划界案的时间进一步延长至 10年之后  

 


